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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海事法規 

1.2 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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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海事法規 

一、船舶法規用詞 

（一）重點整理 

對於法規之用詞必須有明確定義，以避免爭議，在研讀船舶法規前，首先應先了

解船舶法之名詞定義，有關動力小船及二等遊艇均屬小船規範範圍，所以，了解何謂

小船就相形重要。本單元重點在於「小船」之定義，小船的區分主要由兩個要件定義

之，即「總噸位」範圍和「是否裝有機械用以航行」判別之，如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

動力船舶，或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船舶即屬船舶法定義之小船範圍。  

自用動力小船駕駛訓練及測驗用船艇之全長須達 5 公尺以上，營業用動力小船駕

駛訓練及測驗用船艇之全長須達 10 公尺以上。  

（二）法規原文 

船舶法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小船：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或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船舶。  

二、 客船：指非小船且乘客定額超過十二人，以運送旅客為目的之船舶。 

三、 動力船舶：指裝有機械用以航行之船舶。  

四、 水翼船：指裝設有水翼，航行時可賴水翼所產生之提昇力，使船身自水面昇起而

行駛之特種船舶。  

五、 氣墊船：指利用船舶內連續不斷鼓風所形成之空氣墊，對其下方水面產生有效反

作用力，使船身自水面昇起，藉噴氣、空氣螺槳、水下螺槳或其他經航政機關認

可之推進方式，在水面航行之特種船舶。  

六、 高速船：指依國際高速船安全章程設計、建造，且船舶航行時最大船速在參點柒

乘以設計水線時排水體積之零點壹陸陸柒次方以上，以每秒公尺計（公尺／秒）

之船舶。  

七、 遊艇：指專供娛樂，不以從事客、貨運送或漁業為目的，以機械為主動力或輔助

動力之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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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自用遊艇：指專供船舶所有人自用或無償借予他人從事娛樂活動之遊艇。  

九、 非自用遊艇：指整船出租或以俱樂部型態從事娛樂活動之遊艇。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第 20 條 

第十七條第二項第六款所指訓練設備明細項目包含訓練用船艇、課堂教室、適量

桌椅、掛圖、模型、書刊、影帶及多媒體教學設備等。前項訓練用船艇規格如下：  

一、自用動力小船：全長須達五公尺以上。  

二、營業用動力小船及遊艇：全長須達十公尺以上。  

二、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人資格條件 

（一）重點整理 

本節重點在於清楚動力小船及遊艇駕駛人及助手年齡限制。  

（二）法規原文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第 7 條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之年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遊艇駕駛、自用動力小船駕駛：年齡滿十八歲。  

二、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年齡滿十八歲，未滿六十五歲。  

三、遊艇與動力小船助手：年齡滿十六歲。  

四、二等遊艇與自用動力小船學習駕駛：年齡滿十八歲。 

船員法第 75-1 條  

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須年滿十八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但營業用動力小船駕

駛，最高年齡不得超過六十五歲。助手須年滿十六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  

船員法第 75-3 條 

遊艇及動力小船應配置合格駕駛及助手，始得航行。但船舶總噸位未滿五或總噸

位五以上之乘客定額未滿十二人者，得不設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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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舶檢查 

（一）重點整理 

依據船舶法第 23 條規定，船舶檢查分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三種，而遊

艇除了上述三種外，增加「自主檢查」，本單元重點在於檢查之「適用情形」及「檢

查時間和有效期限」。 

1. 臨時檢查：顧名思義以不可預期事故為主，如遭遇海難、船身、機器或設備有影響

船舶航行、人命安全或環境污染之虞或適航性發生疑義時，即應進行臨時檢查。 

2. 特別檢查：適用時機主要為新船建造、從國外輸入、船身經修改或推進機器換裝、

變更使用目的或型式及有效期間屆滿等五種情形，其有效期限最長為 5 年。但全長

未滿二十四公尺之自用遊艇，其遊艇證書無期間限制。  

小船特別檢查可分為建造中特別檢查及現成船特別檢查二種，其中建造中特別檢查

僅有新船建造中適用。 

3. 定期檢查：依據一般船舶之定期檢查為每屆滿一年之前後三個月內， 

（二）法規原文 

船舶法第 23 條 

船舶檢查分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船舶檢查之範圍，應包括下列各

項：  

一、 船舶各部結構強度。  

二、 船舶推進所需之主輔機或工具。  

三、 船舶穩度。 

四、 船舶載重線。但依第五十一條所定規則規定，在技術上無勘劃載重線必要者，不

在此限。  

五、 船舶艙區劃分。但依第三十六條所定規則規定，免艙區劃分者，不在此限。  

六、 船舶防火構造。但依第三十五條所定規則規定，免防火構造者，不在此限。  

七、 船舶標誌。 

八、 船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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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未依規定檢查合格，並將設備整理完妥，不得航行。船舶檢查之項目、內

容、檢查機關、有效期間、申請程序與文件、檢查證書之核發、換（補）發、廢止、

撤銷或繳銷、檢查費、證書費之收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船舶法第 25 條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有人應向船舶所在地航政機關申請施行特別檢查： 

一、 新船建造。 

二、 自國外輸入。  

三、 船身經修改或換裝推進機器。  

四、 變更使用目的或型式。 

五、 特別檢查有效期間屆滿。  

船舶經特別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核發或換發船舶檢查證書，其有效期間以五

年為限。  

船舶法第 26 條 

船舶經特別檢查後，於每屆滿一年之前後三個月內，其所有人應向船舶所在地航

政機關申請施行定期檢查。船舶經定期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於船舶檢查證書上簽

署。  

船舶法第 27 條 

船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有人應向所在地航政機關申請施行船舶臨時檢查： 

一、 遭遇海難。 

二、 船身、機器或設備有影響船舶航行、人命安全或環境污染之虞。  

三、 適航性發生疑義。  

船舶經臨時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於船舶檢查證書上註明。  

船舶法第 61 條 

遊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有人應申請施行特別檢查： 

一、 新船建造完成後。  

二、 自國外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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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船身經修改或換裝推進機器。  

四、 變更使用目的或型式。 

五、 特別檢查有效期間屆滿。  

遊艇經特別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核發或換發遊艇證書，其有效期間，以五年

為限。但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之自用遊艇，其遊艇證書無期間限制。 

船舶法第 65 條 

下列遊艇之所有人，應自特別檢查合格之日起，每屆滿二年六個月之前後三個月

內，向遊艇所在地航政機關申請施行定期檢查：  

一、 非自用遊艇。  

二、 全長二十四公尺以上之自用遊艇。 

三、 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且乘員人數十二人以上之自用遊艇。  

遊艇船齡在十二年以上者，應於船齡每屆滿一年前後三個月內，申請實施定期檢

查。遊艇經定期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於遊艇證書上簽署。  

船舶法第 66 條 

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且乘員人數未滿十二人自用遊艇之所有人，應自遊艇特別

檢查合格之日起每屆滿一年之前一個月內，自主檢查並填報自主檢查表，併遊艇證書

送船籍港或註冊地航政機關備查。自用遊艇未依前項規定辦理者，不得航行。遊艇經

依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臨時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於遊艇證書註明。  

船舶法第 74 條 

小船之檢查，分特別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小船符合下列規定者，始得航行： 

一、 檢查合格。 

二、 載客人數未逾航政機關依第八十一條規定核定之定額。  

三、 依規定將設備整理完妥。  

船舶法第 75 條 

小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有人應申請施行特別檢查： 

一、 新船建造。 

二、 自國外輸入。  



 海事法規與避碰規則  1 

7 

三、 船身經修改或換裝推進機器。  

四、 變更使用目的或型式。 

五、 特別檢查有效期間屆滿。  

小船經特別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核發或換發小船執照。  

船舶法第 76 條 

小船有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應申請丈量；經丈量之小船，因船身修

改致船體容量變更者，應重行申請丈量。  

船舶法第 78 條 

小船經特別檢查後，其所有人應依下列時限，申請施行定期檢查：  

一、 載客動力小船：應於每屆滿一年之前後三個月內。  

二、 非載客動力小船：應於每屆滿二年之前後三個月內。  

三、 非動力小船：應於每屆滿三年之前後三個月內。  

小船經定期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於小船執照簽署。小船經依第二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臨時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於小船執照註明。  

小船檢查丈量規則第 6 條 

小船特別檢查，分建造中特別檢查及現成船特別檢查二種。建造中特別檢查，於

新船建造中施行之。現成船特別檢查，於自國外輸入、船身經修改或換裝推進機器、

變更使用目的或型式、特別檢查有效期限屆滿時施行之。 

小船經特別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核發或換發小船執照，其有效期限以十年為

限。前項期限規定，新船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八月九日修正發布日施行；中華民國一百

年八月九日修正發布日前已施行特別檢查之現成船所有人，應自前次特別檢查日期起

算十一年內向航政機關申請換發小船執照。  

小船檢查丈量規則第 7 條 

小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施行臨時檢查：  

一、 遭遇海難。 

二、 船身、機器或設備有影響船舶航行、人命安全或環境污染之虞。  

三、 適航性發生疑義。  

小船經臨時檢查合格後，航政機關應於小船執照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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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遊艇及動力小船罰則 

（一）重點整理 

動力小船駕駛人之懲處，依情節之輕重適用船舶法、船員法、刑法或相關法規之

規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航政機關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處以罰則或刑責：  

1. 以不正當手段報名參加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未領有駕照者取消測驗資格，已領

有駕照者註銷駕駛執照。  

2. 小船未依照規定，申請檢查、丈量者，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新台幣

3,000~30,000 元罰鍰。 

3. 小船未將設備整理完妥而航行者，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新台幣 3,000~30,000 元

罰鍰。  

4. 小船未依規定領有小船執照擅自航行者，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新台幣

3,000~30,000 元罰鍰。 

5. 小船經勘劃有最高吃水尺度者，航行時，如其載重超過該尺度者，處小船所有人或

小船駕駛新台幣 3,000~30,000 元罰鍰。  

6. 載客小船其所有人未向航政機關申請檢查合格，核定乘客定額及適航水域，並於小

船執照上註明而載運乘客者，處小船所有人或駕駛新台幣 3,000~30,000 元罰鍰。  

7. 動力小船雖已領有小船執照，但如由未持有動力小船駕駛執照之人充任駕駛而航行

者，處動力小船所有人新台幣 8,000~40,000 元罰鍰。  

8. 小船搭載乘客超過定額者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人新台幣 15,000~150,000 元罰

鍰。  

9. 遊艇或動力小船所有人有包庇、唆使或以其他非正當方法使遊艇、動力小船駕駛或

助手偷渡人口者，處新臺幣 30,000~150,000 罰鍰。  

10. 小船在一年內有船舶法第  90 條至第  92 條所列同一行為經航政機關處分二次以

上者，得併予該船 7 日以上 1 個月以下之之停航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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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規原文 

船舶法第 90 條 

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者，由航政機關處客船所有人或船長新臺幣一萬五千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禁止航行及限期改善；改善完成後，始得放行。  

違反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者，由航政機關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禁止航行及限期改善；改善完成後，始

得放行。  

船舶法第 9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航政機關處小船所有人或小船駕駛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

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七十三條第一項後段規定，未經領有航政機關核發之小船執照而航行。  

二、 違反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七十六條、第七

十七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條第二項或第八十一條規定。  

船舶法第 99 條 

同一船舶所有人、船長、遊艇駕駛或小船駕駛在一年內，有第九十條至第九十二

條、第九十四條、第九十五條、第九十七條或第九十八條所列同一行為，經航政機關

處分二次以上者，得併予該船七日以上一個月以下之停航處分。  

船員法第 75-2 條 

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應經體格檢查合格，並依規定領有駕駛執照，始得駕駛。違

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或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決有期徒刑

六個月以上確定者，不得擔任遊艇及動力小船駕駛。  

船員法第 84-3 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警告或記點： 

一、 違反第七十五條之七準用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利用遊艇或動力小船私運貨

物。  

二、 違反第七十五條之七準用第七十條或第七十一條規定。  

三、 駕駛執照期限屆滿，未換發駕駛執照，擅自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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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處分，處警告三次相當記點一次；二年期間內記點三次者，收回其駕駛執照

三個月。  

船員法第 84-4 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收回其駕駛執照：  

一、 違反第七十五條之七準用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第七十四條

或第七十五條規定，致造成人員傷亡或影響航行安全。  

二、 擾亂船上秩序影響航行安全。  

三、 私運槍械、彈藥、毒品或協助偷渡人口。  

前項收回駕駛執照期間，自繳交執行之日起算三個月至五年。  

船員法第 84-5 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當場禁止其駕駛：  

一、 違反第七十五條之二規定，未經體格檢查合格，並領有駕駛執照，而駕駛遊艇或

動力小船。 

二、 未領有駕駛執照，教導他人學習駕駛遊艇或動力小船。  

三、 其他未依駕駛執照之持照條件規定駕駛遊艇或動力小船。 

船員法第 84-7 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所有人違反第七十五條之三規定擅自開航者，處新臺幣八千元以

上四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立即改善；未改善者，處違法船舶三十日以下之停航；一

年內違反三次者，處違法船舶六個月以下之停航。  

遊艇或動力小船所有人有包庇、唆使或以其他非正當方法使遊艇、動力小船駕駛

或助手偷渡人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處違法船舶三十日以

下之停航；一年內違反三次者，處違法船舶六個月以下之停航。  

遊艇與動力小船駕駛管理規則第 32 條 

以不正當手段報名參加二等遊艇或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測驗者，取消測驗資格，已

領駕駛執照者，註銷其駕駛執照。冒名頂替代考者，取消測驗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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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185-3 條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

臺幣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

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 8 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鋼筆槍、瓦斯槍、麻醉槍、獵槍、空氣槍或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其他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砲者，處無期徒刑或五

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懲治走私條例第 3 條 

運送、銷售或藏匿前條第一項之走私物品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船員法第 84-7 條 

遊艇或動力小船所有人違反第七十五條之三規定擅自開航者，處新臺幣八千元以

上四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立即改善；未改善者，處違法船舶三十日以下之停航；一

年內違反三次者，處違法船舶六個月以下之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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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艇或動力小船所有人有包庇、唆使或以其他非正當方法使遊艇、動力小船駕駛

或助手偷渡人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處違法船舶三十日以

下之停航；一年內違反三次者，處違法船舶六個月以下之停航。  

五、船舶標示 

（一）重點整理 

船舶之標示主要依據船舶法及船舶標誌設置規則之規定。 

（二）法規原文 

船舶法第 10 條 

船舶應具備下列各款標誌：  

一、 船名。  

二、 船籍港名或小船註冊地名。  

三、 船舶號數。 

四、 載重線標誌及吃水尺度。但依第五十一條所定規則及第八十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免勘劃載重線或吃水尺度者，不在此限。  

五、 法令所規定之其他標誌。  

前項標誌不得毀壞或塗抹。但為戰時避免捕獲者，不在此限。船舶標誌事項變更

時，應依下列時限辦理變更：  

一、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標誌事項變更時，於辦理登記或註冊之同時辦理。  

二、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標誌事項變更時，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變更。  

船舶船名、船籍港名、註冊地名、船舶號數、吃水尺度、載重線標誌、其他標誌

設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船舶法第 80 條 

供載運客貨之小船，應勘劃最高吃水尺度，標明於船身舯部兩舷外板上。但因設

計、構造、型式、用途或性能特殊，未能勘劃，經航政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小船

經勘劃有最高吃水尺度者，航行時，其載重不得超過該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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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標誌設置規則第 3 條 

船舶船名標誌之設置，規定如下： 

一、 總噸位二十以上之動力船舶  

（一） 船名應在船艏左右兩舷上方及船艉中央或艉部兩舷顯明易見之處標明，除

數字得用阿拉伯數字外，均應以正楷中文自船艏至船艉（船艉中央自左而

右）順序橫向焊刻於外板上；暗底漆以白色，明底漆以黑色或裹以黃銅。  

（二） 船名字體大小每字之長或寬，其總噸位滿二十而未滿一百者，不得小於二

十五公分；總噸位滿一百而未滿一千者，不得小於三十公分；總噸位滿一

千者，不得小於三十五公分。  

二、總噸位五十以上之非動力船舶 

（一） 船名應在船艉中央或艉部兩舷顯明易見之處標明，除數字得用阿拉伯數字

外，均應以正楷中文自船艏至船艉（船艉中央自左而右）順序橫向焊刻於

外板上；暗底漆以白色，明底漆以黑色或裹以黃銅。  

（二） 船名字體大小每字之長或寬，其總噸位滿五十而未滿一百者，不得小於二

十五公分；總噸位滿一百者，不得小於三十公分。  

三、 小船船名應在船艏左右兩舷及船艉中央標明，除數字得用阿拉伯數字外，均應以

正楷中文，以適當大小及顯明顏色自船艏至船艉（船艉中央自左而右）順序橫向

標示於外板上。  

公務船舶因任務或實務需要，其船名標誌經航政機關核准後，不適用前項規定。 

船舶標誌設置規則第 5 條 

船舶之船籍港名或小船註冊地名應以正楷中文自船艏至船艉（船艉中央自左而

右）順序橫向焊刻於船艉部船名之下方，並應與船名漆以同樣之顏色。  

六、小船設備基準 

（一）重點說明 

動力載客小船應於救生圈及救生衣上漆船名、序號及註冊地，小船設備配置主要

依據小船檢查丈量規則之小船設備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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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船管理規則 

（一）重點解說 

本節重點在於小船管理主要依據小船管理規則，用以規範小船之適航區域、限

制、應遵守事項及保險相關規定等。  

（二）法規原文 

以下各條文引用小船管理規則  

第 2 條 

本規則所稱小船，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或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船

舶。非動力船舶裝有可移動之推進機械者，視同動力船舶。  

第 3 條 

小船適航水域，限於距岸三十海浬以內之沿海水域、離島之島嶼間、港內、河川

及湖泊，並由航政機關視小船性能核定之。但經主管機關委託之驗船機構依小船之設

計、強度、穩度及相關安全設備，另行核定適航水域者，不在此限。小船被拖曳航

行，超過前項適航水域以外者，除緊急救難外，須經航政機關核准之。  

第 4 條 

小船應具備下列文件，並於航行時隨船攜帶： 

一、小船執照。  

二、動力小船駕駛須持有有效之動力小船駕駛執照。  

第 6 條 

小船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依動產擔保交易法之規定。  

第 7 條 

小船在航行中，船艏及兩舷不得懸掛包裹、禽籠或其他障礙物。  

第 8 條 

載客小船不得兼載爆炸性、易燃性、有毒性、傳染性、放射性、壓縮性或有腐蝕

性之危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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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載客小船應在駕駛臺旁船艛外及乘客入口處之板壁或明顯處所，以顯明油漆載明

限載人數。 

第 14 條 

客貨小船之艙頂及頂棚均不得載貨，並應有設施阻止乘客攀登。兩旁或中間通

道、機器間、駕駛室及其他重要處所，均不得搭載客貨。 

第 16 條 

載客小船於開航前，駕駛應指定專人檢視船身及輪機各部是否正常，並將設備及

屬具準備妥善。駕駛並應於船艙明顯處公告應急部署表。 

第 17 條 

前條公告之應急部署表，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全船工作人員在各種緊急情形下之特殊任務及其應在之位置。  

二、各種應變音響或信號之標示。 

前項第一款所稱之特殊任務，包括下列事項： 

一、 關閉舷窗、水密門、防火門、排水門以及艙區艙壁甲板線以下之船殼板上所有各

種污水及其他排洩口等。  

二、 關閉風扇及通風系統。 

三、 操作各種救生、消防、燈光、音號、旗號及救難等設備。 

四、 準備救生設備。  

五、 火警巡邏、消滅火災。 

六、 召集乘客，並辦理下列事項：  

（一）警告乘客。  

（二）檢視各乘客之衣履以及救生衣是否穿著正常。  

（三）集合並引導乘客至其應在之位置。  

（四）指導乘客行動並於通道及梯道上維持秩序。  

（五）儘力扶助老弱婦孺之乘客。 

七、 保管輕便無線電設備。 

八、 駕駛人認為其他應變事項之特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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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條 

經註冊之小船，遇滅失、報廢、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不堪使用、失蹤滿六個月、

沉沒不能打撈修復或因種類噸位之變更，不適用小船之規定者，小船所有人應自發覺

或事實發生之日起四個月內，向航政機關申請廢止註冊，其小船執照除已遺失者外，

並應繳銷。 

小船所有人未依前項規定辦理廢止及繳銷手續，經航政機關命其於一個月內辦

理，屆期仍不辦理，而無正當理由者，得由航政機關逕行廢止註冊及註銷執照，並於

航政機關公告處所及網站公告之。 

第 25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八日修正後，地方政府制定載客小船管理自治條例

前，載客小船業者應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每一乘客投保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二百萬

元。前項保險期間屆滿時，載客小船業者應予以續保。  

船舶法 

第一章 通則 

第 1 條 為確保船舶航行及人命安全，落實船舶國籍證書、檢查、丈量、載重線及設備之管

理，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其業務由航政機關辦理。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小船：指總噸位未滿五十之非動力船舶，或總噸位未滿二十之動力船舶。  
二、 客船：指非小船且乘客定額超過十二人，以運送旅客為目的之船舶。 
三、 動力船舶：指裝有機械用以航行之船舶。  
四、 水翼船：指裝設有水翼，航行時可賴水翼所產生之提昇力，使船身自水面昇起

而行駛之特種船舶。  
五、 氣墊船：指利用船舶內連續不斷鼓風所形成之空氣墊，對其下方水面產生有效

反作用力，使船身自水面昇起，藉噴氣、空氣螺槳、水下螺槳或其他經航政機

關認可之推進方式，在水面航行之特種船舶。 
六、 高速船：指依國際高速船安全章程設計、建造，且船舶航行時最大船速在參點

柒乘以設計水線時排水體積之零點壹陸陸柒次方以上，以每秒公尺計（公尺／

秒）之船舶。  
七、 遊艇：指專供娛樂，不以從事客、貨運送或漁業為目的，以機械為主動力或輔

助動力之船舶。  


